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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大師杜若克所指出的，在現代企業興起之初，眾多思想家都對這種與傳
統企業不同性質的現代企業作出深刻的反省，如黑格爾之《法權哲學》即是

其中一個重要成果。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另一新型態的企業和商務，即所謂網
路企業和電子商務，正急促發展成長。電子商務不但使傳統商業方式不得採用，而
且催生了網路企業。電子商務的交易額不斷激升，它之成為新興的主要企業已指日
可待。而電子商務除了在商業上引起的革命性而且直接蛻變之外，它的重要性與對
人類整體的社會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響，可以說是繼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的另一具
革命意義的新里程。它在商業上既使買賣雙方直接交易，使人人之間可以直接而即
時對話，卻又可以使買賣雙方永不碰面，使朋友之間永遠保持無限的距離和隱蔽，
仿忽只是而且可以只是與一部電子器材共同生活，外在世界既真實又虛擬。這對商
業與人間關係，特別在倫理方面產生許多獨特的現象。 
  電子商務使得交易雙方不必通過中介而完成，不必受到中盤商的限制或賺價，
也同時使企業可以直接進到顧客的廳房。它可以提供最貼身的服務，但也使個人不
得不受商業文宣的影響和入侵，除非一個人像古代隱居深山的隱者，完全不接觸或
使用電腦。但在電子商務無遠弗屆，且成為一切商業與非商業行為的基本模式和活
動基礎之下，個人實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恐更不容易達到不受商業干擾的生活狀況。
當我們進行了第一次電子交易之後，即可能遭受無法預防的各種入侵。事實上，在
目前的網路交往中，即使不是進行商業交易，當個人的電腦連上任何非商業性的網
站，都可以被套出許多個人的資訊，而成為不止一家企業的檔案中的內容和對象。
如何保障和管制私隱權不受侵犯可說是電子商務的一項重要的道德與法律規範的課
題。 
  在配合虛擬企業的發展中所謂「恰好及時」（just-i n-t ime）產品或服務，電子商
務可以更恰當地為個人特殊需求而生產或服務，通常被視可以減輕庫存的需求，包
括預先生產和存放產品的倉庫，使交易費用大量降低，更能迅速地回應個別顧客的
要求等市場優點。但是，交易總得讓買方得到真實的貨品，因此，電子商務的方式
固然可以更迅速回應顧客需求，但一定的庫存卻仍然不可免除。如亞馬遜為了達到
最快速使顧客得到所購買的書籍，即不可免要在各地設立更多倉庫，也因此面臨大
量的倉庫投資而產生財務危機。當然，若干產品，如書籍報刊、文字圖像和各種資
訊等，可以以電子產品的方式出現，但此種直接以電子產品作為交易的商品不可能
滿足人類一切生活所需，也不免有所局限，同時也涉及創作和版權之保護問題。另
一方面，由於電子商務要完成交易，這種虛擬企業或是藉網路熱而收購各種相關的
生產企業，或由已建立的大企業購買現成的網路公司或組織，變形成為一種虛實兼
備的企業，此中仍以銷售非電子產品為主，而電子商務實不外是傳統企業的一種更
新和更有效率的服務方式。或是網路企業成為新的中介商，結合各種相關生產企業，
而只是一更有效率的服務企業而已。但由於網路企業在這種結合中往往是主控者，
變成以虛控實，頗有主客倒持，造成市場的不穩定性。 

據 



  在傳統或現代企業中，儘管可以達到跨國的模式，但購買同類商品的顧客不免
限於時間空間、國家文化的區隔，因而不易把商品的訊息傳到每一顧客手中。網路
企業和電子商務則可以「一網打盡」所有上網的可能顧客。但是，中間尚需有一組
合的社群方可能成功，即，一個讓有同類需求的網民常常回來聚集的網點。那些能
使具有某些共同需求的網民聚集的網路組織很快成為電子商務所要捕獵的對像。因
此，例如在網路興起之初，能夠聚合剛出社會尋找工作或各種機會的畢業青年的「三
角壇」（Tripod），由於能夠形成一相當龐大的同類網民組合成一社群的網路組織，一
夕之間即以當時破天價的數目被收購。這種網路組織使得電子商務可以直達所要接
觸的可能顧客，因而成為相關企業的收購象，而創辦人的財產收益遠高於一般的行
業。而且，只要有一網站即可以開始經營一網路組織，自然使許多雄心勃勃的年青
人進行網路組織或企業設計，在青年一輩中形成一種快速白手興家或網路發財夢。
然而，網路企業成功的一個最主要因素是如何使網民成為組織的一份子，常常回來
且參與相關的活動。因此，許多網路組織都以諸如贈送個人網頁空間、免費提供資
訊服務或產品等方法，以留住成員，構成一個日漸強大的社群。這種社群的特色是
跨國界、種族、文化等區隔的組織，而且無遠弗屆。它自然成為跨國企業推鎖產品
的理想園地，也就成為被爭奪的對象。 
  弔詭的是，這種網路組織通常很難直接由商業方式組織起來，而毋寧是電子商
務所需要的先存的組織，因此，它們通常是一種非商業組織的網路社群，由於某些
共同的興趣或需求而聚合，如當初的「思科」或今日之「亞卓市」。這種組織使得成
員由於參與而對社群認同，因而作出某種契認，成為該組織的終身的或固定的一份
子，相當於真實世界中的社群成員或公民。這種組織的出現，使我們每個人都不再
只是一國家或種族的成員或公民，而同時成為一網民。這種網民的身份可以超越任
何國族區域的限制，它是由各種不同的目標或需求而組合成的多重身份。而由於每
個人通常都不只具有一個目標或需求，因此每個人都將會同時成為多個網路社群的
成員，彼此在網民身份上既各不同卻又多重疊。這對於形成地球村和化解許多不必
要的民族主義的偏見和偏狹，及由此作出種種互相殘殺或生存土地的爭奪等，都有
正面的作用。但是，這種身份的認同對許多人來說將會如同現有的種族、歷史和文
化的身認同一樣，具有同樣的重要性！一些維繫真實社群的倫理規範，如互信、公
平、尊重個人權益等，都是網路社群必需的組織條件。然而，網路社群的特性，一
方面不但使這些規範不易建立和信守，而且，由於網路的管理者常是該社群空間的
擁有者，不是一真正的公共財或公共生活空間，他或他們可以操控該社群的繼續存
在與否，這對個人的身份認同所產生的不穩性或游離性，以致疏離感，都是不可輕
忽的倫理課題，更不要說，這種社群隨時可以被轉手為商業利用的組織。對於一些
朝生夕死的網站我們固然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如何或是否可能以某種強制的法律
或道德規範的方式使某些對網民具有人格認同作用或意義的網路組織受到規範，或
受到保障為一公共空間，不致由某人，某些人或團體所隨意買賣、取消或改變，使
它們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將是建立網民社群的一艱鉅而不容易克服的問題。 
  由於網路社群的自由開放性，個人的加入或退出都可以是隨時隨意的，原來可
以是某種絕對自主決定的行為。一個特殊的社群也許可以對成員的加入加以某種限
制，但社群很難也不應對退出的成員加以限制或懲罰，如目前國家對其人民進出的
或多或少的限制等。因此，網路社會可說是一個真正如契約論者所謂自願加入的組



織。但是，加入了並不表示成員共同擁有該社群或擁有平等的主權。在一些設計為
公共社群的組織，它或許有可能成為一個由所有社員共同擁有的社群，由此而真正
成為全體成員的共同財產或空間，並進行自治。但是，這種社群縱使是由某些公共
財團或法人組成，不要說是由特定政府所資助或成立的，它仍然不免是「屬於」某
些法人的控制之下財物，而這些法人常是某些特定區域或利益的團體或族群的組
織，不是一真能超乎國族區域限制的全網民的公共團體。在眾多由私人所創設的網
路組織方面，自然更談不上共同擁有的可能。 
  其次，任何網路組織都必須經由一定的路由器如網景等進出，因此，它的生

存和活動也有賴這一中介的路由器來引接。可以說，所有網路組織都受制於路由

器。而目前的路由器都屬於私有財物，控制路由器幾乎可以掌控了一切網路組織

的生殺權，此所以前不久微遠企圖用控制主機的優勢以進一步主控路由器，使它

的路由器獨大，排除其他同類的競爭和生存，以鞏固其霸業。由此可見，任何非

商業性網路組織都可以被由商業機構控制的路由器所暗中左右。這對於維持網民

權益和自主性，以至維持電子商務和網路企業的自由和公平競爭等，都具有決定

性的作用。因此，如何使路由器不致由個人或團體把持，也是網路時代的一個主

要的社會、政治和倫理的論題。 


